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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划定特定区域】 
谢志诚 

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学系教授 

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重大损失。灾后，「国土保育」的呼

声四起，情景与过去几次灾害没有两样：迁村，再度成为解决国土保安与环境资源保

育问题的「上上之策」。过去，因「迁村」涉及原住居者「异地」后的重建，非政府机

制所能及，因此，多数「迁村」计划常流于口头说说而已，即便完成，也是历经千辛

万苦。88 水灾后，在民间捐款大量汇集下，慈济基金会等慈善团体承诺兴建「永久屋

」无偿提供给迁住者，化解政府办理「迁村」的关卡，也为「迁村」的可能性提供强

力的背书，「划定特定区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强制迁居、迁村」列入「莫拉克台风灾后

重建特别条例」就不值为奇了。 

 

「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自 2009 年 8 月 28 日公布施行后，「特定区

域」如何划定？划定程序为何？划定后对原居住者的影响如何？众说纷云。一下子是

行政院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工作小组」的说法，一下子又是「委员会」

的决议，官员、灾民与民间团体的解读总是不相交。问题，就出在信息的不透明。 

 

2009年12月31日，不小心从网络取得「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说帖（草

案）」，细读之后，总算找到几个月来相关传言的「轮廓」。为方便灾区及关心灾区的朋

友了解划定「特定区域」的种种，试着以图解方式，将政府的想法给勾勒出来，看看

政府在「尊重」之余，对于不同意或没共识的「特定区域」准备那些作为，以及经划

定为「特定区域」者，将采取那些措施。 

 

图解中，将不难发现其中仍有待厘清之处，包括原住民部落「凝聚划定特定区域

共識会议」的共識要如何定义？以及不同意征收、撤離者，要如何处置？目前为止，

政府一方面在新闻稿中承諾「对于划定特定区域后，仍不愿接受政府安置，且不愿意

離开原居住地者，则尊重每一位民众之意愿，在谘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置前，

不会强制迁離，政府亦将维持该区基础设施如道路、水、电等之基本功能。」另一方

面在說帖中强调「限制供应及修復维生系统」。看來，只有将政策走向全面托出，对

话的基础才会更健康。 

 

就在《图解【划定特定区域】》上网后，行政院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官员来电表示：「『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说明书』已于2009年12月30日第9次

委员会会议修正通过，修正通过后的内容与说帖草案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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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尽言责，我再度细读说明书内容，重新解读后，再就【划定特定区域】予以

图解。 

 

再度的图解，发现修正后的说明书已删除原说帖（草案）中的警示性文字，并强

调划定「特定区域」后，不会影响原住者依现有法律规定的任何权益，政府不仅不会

强制征收灾民的土地及地上物，也会依据「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规定，予

以安置与协助。对于「无法与原住居者谘商取得共识，即原住居者不同意划定特定区

域」时，要如何处置？则绝口不提。加上，「二、如何划定特定区域？（三）」的说明：

「原民会及经建会等已完成现勘，其中经评估结果不安全，若于办理现勘作业时已邀

请政府机关、相关单位等参与者，得由特定区域划定机关评估采认，毋须重新办理勘

查作业。」是否意谓着「划定机关会同专家学者评估不安全或危险、并建议划为『特定

区域』者」，只有接受划定「特定区域」一途？再如说明书所载：「充分尊重每 1 户原

住居者之『居住管理』意见」，只要同意划定特定区域，要留在原居住地？或接受政

府安置（配住永久屋或申请重建（购）住宅贷款补贴或申请优惠购买国宅）？悉听每

1 户原住居者的意愿，不会强制迁离。政府愿意持续谘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置

，一直到「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届期为止。 

 

这是让部落避免因留与不留的争议而撕裂？或因彼此尊重体谅而更团结？再观察

吧！？  

 

解读依据 

◎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  

◎莫拉克台风灾区配合限期搬迁之迁居者或房屋拆迁户补助办法  

◎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安置用地勘选变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办法  

◎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说帖（草案）  

◎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说明书（2009 年 12 月 30 日修正通过） 

◎行政院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新闻稿：灾区划定特定区域启动对灾民安置

与协助不影响居民依现有法律规定之权益（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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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家初勘

或县政府提报

划定机关进行会勘

成立审议小组审查

有安全堪虞或

违法滥建者 

「谘商对象」1/2

以上参与问卷调

查或谘商会议 

初步决定

划定范围

非原住民部落 原住民部落

超过 1/2 

同意？ 

乡公所辅导召开

「凝聚划定特定

区域共识会议」 

共识？

？？ 

不同意

共识

政府警告： 
如果经过划定机关会同专家学

者评估不安全或危险、并建议

划为「特定区域」，但无法与

原住居者谘商取得共识（不同

意划设「特定区域」）时： 

限制供应及修复维生系统。

3 年后优惠措施停止，无法

无偿提供永久屋。 

依相关法令限制土地或禁止

建筑及使用。

无共识

A

同意 

B B

经过划定机关会同专家

学者评估不安全或危险

并建议划为「特定区

启动「与原住

居者谘商」程

草案

持

续

谘

商 

持

续

谘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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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划定特定区域】（谢志诚◎绘制） 
 

公告 

特定区域范围

书面通知限制居住或

限期强制迁居、迁村

否 是征收或拨用 

特定区域土地？

B

地上物拆除。 

办理土地变更： 
都市土地 保护区、公共设施用

地或其它非供都市发展之适当分

区。 

非都市土地 国土保安用地、生

态保护用地、林业用地、水利用

地或其它适当使用地。 

国家公园土地 生态保护区或其

它适当分区。  

申请「多元优惠安家方案」。

配合限期搬迁者申请补助。 

申请配住永久屋。 

循征收程序办理土地 

及改良物征收及补偿 

不得再回原居地建造住屋。 

可保有其土地所有权。 

地上物可做为农机具储存空

间或经部落或乡（镇、市）

公所召开会议，认定为文化

公共财或属公共管理运用空

间，得予以保存（不应居住）

，并由部落会同县政府订定

管理规则予以管理。 

政府警告： 
限制供应及修复维生系统。 

接受政府安置并

愿意离开？ 

是 

草案 

否 

持续谘商 


